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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88        证券简称：新疆众和     编号：临 2015-039 号 

债券代码：122110        债券简称：11 众和债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新疆天池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金额：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对新疆天池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同比例增资，其中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拟以货币资金 89,677.8432 万

元增资，本公司拟以货币资金 14,866.1568 万元增资 

 交易完成后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参与新疆天池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煤炭资源优势转化战略，分享其长期发展成果 

 过去 12 个月与同一关联人的关联投资行为：与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共

同对新疆天池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同比例增资，其中本公司以货币资金

8,399.75 万元增资，该增资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五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新疆天池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池能源公司”）为本公司的参股公

司，注册资本77,000万元，公司持有其14.22%的股权，公司第一大股东特变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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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变电工”）持有其85.78%的股权。 

为充分利用自身煤炭资源优势，促进国家大型能源战略的实施，天池能源公

司拟以其全资子公司新疆准东特变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准东能源公

司”）为主体投资建设新疆准东五彩湾北一电厂2×660MW坑口电站项目。为建设

该项目，2015年7月13日，特变电工与本公司在新疆昌吉签订了《新疆天池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协议》，特变电工与公司拟对天池能源公司同比例增资，

增资价格按照天池能源公司2015年6月30日归属于母公司的单位净资产值1.98元

确定，其中本公司拟以货币资金14,866.1568万元对天池能源公司增资（其中

7,508.16万元进入注册资本，7,357.9968万元进入资本公积金），增资扩股完成后，

天池能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29,800万元，公司仍持有其14.22%的股权。增资

资金专项用于天池能源公司向准东能源公司增资进行新疆准东五彩湾北一电厂

2×660MW坑口电站项目建设。此次增资所需资金由公司自筹。 

特变电工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5 年 7 月 13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公司关于对新疆天池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会议的 9 名董事中，

关联董事张新、孙健回避表决，其他 7 名董事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金额为 14,866.1568 万元，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含

本次关联交易），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特变电工之间发生的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以上，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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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主要投资方暨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特变电工持有本公司 180,434,92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14%，为本公司第

一大股东；公司董事张新担任该公司董事，公司董事孙健担任该公司监事；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的规定，特变电工是公司的关

联法人，公司与其发生的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新疆昌吉市延安南路 52 号 

办公地址：新疆昌吉市北京南路 189 号 

法定代表人：张新 

注册资本： 32.49 亿元 

主营业务：变压器、电抗器、互感器、电线电缆及其他电气机械器材的制造、

销售、检修、安装及回收；硅及相关产品的制造、研发及相关技术咨询；矿产品

的加工；新能源技术、建筑环保技术、水资源利用技术及相关工程项目的研发及

咨询；承包境外机电行业输变电、水电、火电站工程和国内、国际招标工程。 

关联方的第一大股东：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特变电工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资产为 592.92 亿元，

净资产为 210.20 亿元，2014 年实现营业收入 360.75 亿元，实现净利润 18.11 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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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暨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天池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77,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胡有成 

注册地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庭路 34 号 

主要经营范围：煤炭的生产销售；腐植酸类、黄腐酸类产品开发（危险品除

外）；房屋设备出租；五金交电销售；煤炭技术信息咨询服务。 

天池能源公司是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持有其14.22%股权，特变电工持有其

85.78%股权。 

天池能源公司2014年及2015一季度的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5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1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1,418.43 262,371.36 

净资产 157,449.51 83,815.05 

 2015 年一季度（未经审计） 2014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41,874.07 180,684.00 

净利润 4,404.62 7,372.84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4,406.44 7,318.81 

（二）新疆准东五彩湾北一电厂 2×660MW 坑口电站项目情况 

天池能源公司拟以其全资子公司准东能源公司为主体投资建设新疆准东五

彩湾北一电厂 2×660MW 坑口电站项目，该项目已获得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新

疆准东五彩湾北一电厂项目核准的批复》（新政函[2015]17 号）等文件批复。 

根据新疆准东五彩湾北一电厂 2×660MW 坑口电站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测

算：该项目动态投资总额为 52.2 亿元，其中 20%为资本金，80%为银行贷款，

资本金 104,544 万元由特变电工、本公司同比例向天池能源公司增资扩股，天池

能源公司以该资金向准东能源公司增资扩股的方式解决；该项目建设期 2 年，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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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期 1 年；分别按照设备年平均运行小时数为 5,000 小时、5,500 小时、6,000 小

时、6,500 小时计算，经营期该项目年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3.62 亿元、3.98 亿元、

4.34 亿元、4.70 亿元，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此次增资所需资金由本公司自筹。 

 

四、投资暨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增资扩股的内容：特变电工及公司双方确认并同意，特变电工将以货币

资金 89,677.8432 万元、本公司以货币资金 14,866.1568 万元，同比例向天池能源

增资扩股。增资扩股价格按照天池能源公司 2015 年 6 月 30 日归属于母公司的单

位净资产值 1.98 元确定。特变电工投入的 89,677.8432 万元货币资金，其中

45,291.84 万元进入天池能源公司注册资本，44,386.0032 万元进入天池能源公司

资本公积金。公司投入的 14,866.1568 万元货币资金，其中 7,508.16 万元进入天

池能源公司注册资本，7,357.9968 万元进入天池能源公司资本公积金。 

天池能源公司增资扩股前后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增资扩股前 本次增资 

金额 

本次增加注

册资本 

增资扩股后 

出资额 股权比例 出资额 股权比例 

特变电工 66,048.40 85.78 89,677.8432 45,291.84 111,340.24 85.78% 

新疆众和 10,951.60 14.22 14,866.1568 7,508.16 18,459.76 14.22% 

合计 77,000.00 100 104,544.00 52,800.00 129,800.00 100% 

2、出资、验资及变更登记：双方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及资金需求情况，同比

例分期分批将增资资金汇入天池能源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在两年内缴足其认缴

的出资。在协议签署 30 日内，天池能源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认缴注册资

本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协议生效：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

成立，并经特变电工董事会、股东大会和本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向天池能源增资的议案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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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投资暨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增资的资金来源：此次增资所需资金由本公司自筹； 

2、新疆准东五彩湾北一电厂2×660MW坑口电站项目利用天池能源公司煤

炭资源优势，实施煤电转化，有利于产业链向下游延伸，有效发挥集群效益；公

司进行本次投资，有利于参与天池能源公司煤炭资源优势转化战略，分享天池能

源公司长期发展成果。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公司投资天池能源公司主要是参与其煤炭资源优势转化战略，分享其长期

发展成果，但天池能源公司可能因资金、煤炭价格上涨、发电负荷不足及项目建

设等原因存在效益低于预期的风险。对此，公司将积极督促天池能源公司利用其

丰富的煤炭资源，加快项目建设，加大煤炭资源优势转换战略落实的力度，不断

提高盈利水平。 

 

七、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 2015 年 7 月 13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对新疆天池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出席会议的 7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3 名独立董事）一致表决通过，关联董事张新、孙健回避表

决。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王国栋、张新明、朱瑛发表意见如下： 

1、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公司及特变电工对天池能源公司共同增资构成关联交易。此项关联交

易主要是为了建设新疆准东五彩湾北一电厂2×660MW坑口电站项目，该项目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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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天池能源公司煤炭资源优势，实施煤电转化，有利于产业链向下游延伸，有效

发挥集群效益；公司进行本次投资，有利于参与天池能源公司煤炭资源优势转化

战略，分享天池能源公司长期发展成果。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未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对公司及全

体股东是公平的； 

（2）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审核意见： 

1、本次关联投资是天池能源公司投资建设新疆准东五彩湾北一电厂

2×660MW 坑口电站项目所需，公司与特变电工拟以货币资金对天池能源公司同

比例增资，未损害公司利益； 

2、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

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八、上网公告附件 

1、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函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书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三日 

 报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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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2015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3、新疆天池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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